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办公室简易装修工程招标须知
一、工程名称：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办公室简易装修工程

二、建设单位：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三、建设地点：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龙山街道文兴路62号）校内
四、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五、合同价款：按预算审核价 419779元下浮12 %作为发包价为369405元。

六、招标项目：一般土建施工项目等（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预算审核书）。       

七、招标人的资质要求：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即项目经理）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贰级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投标人在报名时提供以下资料以便资格审查：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3.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4.项目负责人（即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介绍信原件、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上材料复印件均要加盖公章）。

八、投标保证金：本工程的投标保证金（发包价的2%，四舍五入保留整数）为7388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缴交方式：2023年7月11日18点之前，报名递交材料同时向财务人员现场缴交投标保证金7388元。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开标后的10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开工后10天内退还。中标人必须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三天内与招标人签订施工合同，逾期签订的视为自动放弃，按有关规定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九、工期要求：21个日历天。总工期每延误一天罚款2000元人民币的违约金，由发包人直接从工程款中扣抵，违约金限额为合同价款的10%。

十、质量要求：合格。

十一、勘察现场：投标人可根据需要自行前往勘察，勘察现场所发生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由投标人自负。

十二、工程控制价依据： 福建全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预算审核价的基础上下浮12%（即369405元）。

十三、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应报总价（即369405元）。含脚手架、机械费、税费、管理费、劳保费等一切与施工相关的所有费用。一旦中标，招标单位不再支付投标价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隐蔽工程和临时变更的除外）。

十四、评标办法：本招标项目采用合理造价区间随机抽取一个中标人。

十五、合同签订：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三天内，应派代表与招标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未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将视为自动放弃，且被没收投标保证金。

十六、投标费用：投标人应承担参加本工程招标活动所涉及的一切费用。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十七、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发包人支付工程合同价的85%；完成结算审核后一个月内，发包人支付工程总造价的12%，余下3%部分作为工程保修金，保修期限为一年。

十八、开标时间：2023年7月13日，上午9点，投标人必须派代表准时参加。

十九、开标地点：福清市龙山街道文兴路62号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元洪楼201会议室。

二十、开标程序：开标会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由招标人主持，实行随机抽签确定中标人，抽签前由主持人宣读招标须知，并经投标人承诺，无异议后开始开标。

二十一、施工单位必须文明施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与施工规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如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出现人身安全或工程质量问题，由施工单位负责经济赔偿并作妥善处理，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与招标单位无关。

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2023年7月 5日


